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子晉）《華爾街日
報》引述消息報道，若中國航運公司中遠集團
未能參與香港長江和記集團出售巴拿馬港口的
交易，中方將會阻止有關交易。外交部發言人
林劍昨日（18日）主持例行記者會回應記者提
問時表示，「我不掌握你說的情況。關於長和
出售海外港口資產事，中國國家市場監督管理
總局已表示將依法進行審查，保護市場公平競
爭，維護社會公共利益。」他再次強調，中方

一貫堅決反對利用經濟脅迫、霸道霸凌侵犯損
害他國正當權益的行為。

議員：任何商業行為不得損害國家利益底線
香港特區立法會議員梁熙昨日在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表示，他完全認同外交部的立場。
國家對有關交易在法律上有着保護權和管轄
權，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審查有關交易，做
法符合國際慣例，是維護國家安全、堅決反壟

斷、維護國際經貿秩序公平公正的必要舉措。
任何人都應保持耐心，等待最終結果，以確保
交易合法合規。
他強調，任何商業行為都不得損害國家利益

底線，任何國家都會以嚴謹態度依法堅定捍衛
市場公平，維護國家長遠發展利益。
香港特區立法會議員李梓敬表示，任何商業

行為的前提是必須保障國家利益。他指出，國
家有權依法審核相關交易，旨在確保公平競爭

環境，防範外部勢力通過經濟手段施壓，損害
國家長遠發展利益。
他強調，在美國挑起關稅戰下，保障國家的

經濟安全和穩定是頭等大事，香港商界必須看
清和顧及大局，站穩國家和民族的立場，審慎
評估關鍵基礎設施交易的潛在風險與後果，以
實際行動展現香港企業的家國擔當，堅定向美
方的經濟霸凌行徑說不，定能得到香港社會各
界和全國人民的堅定支持。

外交部：市監局將依法審查長和售港口 保護市場公平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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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建立國際調解院的公約》（以下簡

稱《公約》）簽署儀式今年 5 月在香港舉

行，標誌國際調解院總部落戶香港。上月27

日，第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六次會議亦決

定，批准今年5月30日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在香港特別行政

區簽署的《公約》。國際調解院總部料最快可於今年底或明年初正

式投入運作，香港調解資歷評審協會（HKMAAL）主席袁國強日前

在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表示，這不僅提高了公眾對調解的認知，

更是促使調解業界提升自身能力，以參與國與國層次案件的契機。

他認為，香港必須繼續推進粵港澳大灣區調解員制度，令本地人才

更好把握服務全國，以至助力國家「一帶一路」倡議的機遇，並

期望能透過推動香港認可綜合調解員標準專門化，培育大規模調

解等香港較少見的調解類型人才等，更好地發揮香港高效的爭議

解決機制，築牢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根基。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子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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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解並非法律界專屬，不同專業人士均可
參與。」香港調解資歷評審協會（調評會）主
席袁國強指出，調解的應用範疇廣泛，從商業
糾紛到醫療事故、樓宇漏水或者離婚案件，對
相關範疇有經驗的調解員都有用武之地，收入
也與個人表現掛鈎。即使鮮有人能在完成課程
後立即成為全職調解員，但不乏有專業人士成
功轉職成為全職調解員的例子，包括英國御用
大律師等。
袁國強強調，雖然法律知識有助調解，但調解

員無須具備律師資格，工程師、藥劑師及醫生等
均有機會在一些知識產權爭議、醫療事故中擔任
出色的調解員。惟他建議有志者可先修讀有關課
程，了解調解是否適合自己，再決定是否投身行
業。
他表示，調解訓練的價值遠超調解員職業本
身，並舉例指不少海外企業的人事部人員都會
選擇修讀調解課程，以更有效地處理企業內部
衝突。香港一些學校亦與社福機構合作，為中
小學生提供調解訓練，根據家長反饋顯示，學
生在完成課程後處事更成熟，與同學及家人的
關係有顯著改善。他指出，醫療行業也鼓勵員

工接受調解訓練，以更好應對中小型醫療事故
等。
截至今年6月30日，調評會名冊上有2,325名
綜合調解員及346名家事調解員。袁國強坦言，
和其他行業一樣，調解員的職業生涯充滿機遇與
挑戰，鮮有人在完成課程後能立即成為全職調解
員，「因為缺乏知名度與相關範疇的工作經驗，
可能使起步艱難。有志者可先修讀課程了解更
多，再決定是否投身行業。」

有英國御用大狀成功轉型
正如調評會要求調解員至少具備三年工作經
驗，袁國強表示，人生閱歷對調解工作相當重
要，很多成功的調解員往往在法律、社工、工程
等不同領域累積工作經驗後，逐步成功轉型做調
解員。類似例子包括不少社工兼職做家事調解
員；有地產代理轉職為全職調解員後，在香港、
澳洲和英國等地表現活躍；甚至有英國御用大律
師轉職為全職調解員後獲得可觀收入。
他補充，調解服務的費用會因案件性質與調解

員的資歷，以及市場需求與當事人對調解員背景
的信任度而異。

過去香港的調解評審標準五花八門，或令有
意成為調解員者感到困惑。為此，香港調解資
歷評審協會（調評會）於2012年成立以來，致
力統一及規範化調解資格的評核標準等。調評
會主席袁國強在專訪中表示，調評會將認可調
解員資格分為綜合調解員與家事調解員兩類，
調評會的認可標準已獲香港特區政府律政司及
司法機構接納與採用，更是粵港澳大灣區調解
員的其中一項資格要求。他表示，雖然調評會
未設有所謂「國際調解員」資歷相關評審標準
及認可，但調評會的認可調解員已可作為「國
際調解員」參與跨境及國際調解，無須再經國
際認可。

法律上無明確對調解員定最低資格規範
袁國強指出，自主度與靈活性是以調解作為爭

議解決方式的最重要優勢，「相對訴訟領域對律
師資格有嚴格的法定要求，仲裁與調解領域在法
律上並無明確對調解員定下最低資格規範，只要
當事人雙方同意，可委任任何人作為他們的調解
員。」
香港回歸後曾針對調解的發展進行了深入研
究，袁國強表示，有關研究參考了包括英國、
澳洲及加拿大等普通法司法管轄區，以及部分
大陸法司法管轄區和國際組織的做法。研究發
現，全球幾乎沒有法律規範調解員的基本資
格，除非涉及法庭強制性調解。因此，香港特
區採取了兩大措施，即於2012年制定《調解條
例》作為法律框架並於翌年年初生效，以及於
2013年成立非法定及屬業界主導的調評會以統
一業界標準。
時至今日，香港大律師公會、香港律師會、
香港測量師學會、香港建築師學會、香港工程

師學會等11個與調解相關的專業團體已加入調
評會作為成員機構，而任何機構在加入調評會
後，需放棄自身的調解資格評審機制，不應在
香港以任何名義或通過任何姊妹機構進行調解
資格評審。
被問及調評會兩類認可調解員資格的評審流
程和要求，袁國強表示，認可綜合調解員可處
理除婚姻相關爭議外的各類型爭議，例如商業
買賣、投資財務、工程建築、業權遺產及大廈
管理等。認可綜合調解員的評審申請者必須具
備至少三年全職工作經驗、完成不少於40小時
的調評會認可調解培訓課程，且通過兩宗模擬
調解個案考評並獲得推薦，再提交評審申請供
調評會作審批。
認可家事調解員則處理家事問題，即婚姻相關
案件，與香港家事法庭有較多互動。家事調解員
的評審對調解員處理情緒、進行心理輔導，以及
考慮當事人子女福祉等方面有所要求，必須要有
相關學歷及三年相關全職工作經驗、完成不少於
40小時的調評會認可基本家事調解培訓課程，並
在通過兩宗真實家事調解指導個案及獲得推薦
後，再完成不少於24小時的調評會認可進階家
事調解培訓課程，再提交評審申請供調評會作審
批。

調評會資格認證成港最廣泛接受標準
袁國強表示，調評會的調解員資格認證已成為

現今香港最廣泛接受的標準，司法機構和特區政
府均以此為參考。例如，特區政府於今年2月起
落實在政府合約中加入調解條款的政策，指定調
評會為唯一委任調解員的團體。同時，調評會是
處理經香港評審認可的粵港澳大灣區調解員申請
的唯一機構。

國際調解院作為世界上首個專門以調解方式解決國際爭端的政府間國際法律組
織，其總部將設於舊灣仔警署，彰顯香港作為國際爭議解決服務中心的地位

獲得國際認可。袁國強在訪問中表示，即使香港可國與國層次調解案件，當事人
亦不一定選擇本地調解員，故短期內未必能大幅增加本地業界的就業機會，但香
港社會不應短視地小覷《公約》長遠對香港調解產業發展的正面作用，「與其擔
心業界無法從參與高層次案件中受惠，不如多思考如何提升自身能力以提供相關
服務。」
他以香港國際仲裁中心（HKIAC）為例指，它於1985年成立時，自己仍在香港
大學修讀法律，當時，仲裁僅屬國際貿易課程的一部分，並無獨立成科，也無人
能料到40年後，HKIAC會在國際仲裁調查中與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SIAC）並
列全球第二最受歡迎仲裁機構，香港與新加坡並列全球第二最受歡迎仲裁地。他
相信《公約》將提升公眾對調解的認知和興趣，吸引更多人才投身國際性爭議解
決，甚至國與國之間的爭議。雖然國際公法過去並非熱門學科，但相信隨着調解
在香港的發展機遇顯現，學生或會更願意修讀相關課程，呼籲業界需及早裝備自
己以參與高層次工作。

完善爭議解決制度 成國際金融中心基石
袁國強坦言，由於商業活動難免產生爭議，即使雙方無意刁難，也可能對
合同條款有不同理解，因此全球主要國際金融中心都具備高效的爭議解決機
制，「商界需要快速、有效的爭議解決方式，故完善的爭議解決制度是每個
國際金融中心的基石。」他舉例指，紐約、倫敦、新加坡及國際商會所在地
巴黎均有其仲裁和調解機制，而完善調解制度正是強化香港爭議解決機制的
關鍵。
他解釋，國際爭議解決方式主要包括訴訟、仲裁和調解。訴訟在法院進行，遵
循嚴格的司法程序和規則，當事人無法選擇法官；仲裁則由仲裁庭進行，當事人
可選擇具專業背景的仲裁員，並擁有較大靈活性選擇適用規則；調解則不必裁定
贏輸及誰對誰錯，調解員會協助雙方分析爭議核心、需求及不滿，尋求雙方均接
受的和解方案，靈活性上完勝。
以合同爭議為例，訴訟或仲裁時始終會圍繞合同的條款和事實，法庭或仲裁庭
會根據雙方提交的文件判斷法律上的權利與責任，再作出是否違約、賠償金額如
何計算等判決。調解則可促成雙方達成互惠協議，例如簽訂新合同，解決爭議的
同時維持商業關係，「這是訴訟或仲裁無法實現的。」袁國強表示，本地調解主
要以促成式調解為主，調解員不評判對錯或發表意見；但評估式調解亦在發展
中，調解員可在雙方同意下就專業爭議提供意見，特別在知識產權授權爭議中較
常見。

倡灣區調解員制推廣至其他內地城市
展望未來，袁國強認為香港必須繼續推進粵港澳大灣區調解員制度，長遠可考
慮爭取推廣至其他內地城市乃至全國，讓香港調解人才更好地服務國家「一帶一
路」倡議，特別是涉及複雜法律與司法制度差異的爭議中，因訴訟難度高，調解
的靈活性更具優勢。他指雖然香港現有的認可綜合調解員標準已具專業水平，足
以處理跨境商業糾紛，但未來應朝專門化方向發展，包括鼓勵調解員專注特定領
域，如醫療事故或大規模調解等，同時要做好國際化工作，吸引更多國際案件來
港處理，進一步提升行業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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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匯匯專訪專訪

調評會認可調解員可參與國際調解

調解非法律界專屬
不同專業人士可參與

●國際調解院總部料最快可於今年底或明年初正式投入運作。 資料圖片

●袁國強認為，香港必須繼續推進粵港澳大灣區調解員制度，令本地人才更好把握服務全國，以至助
力國家「一帶一路」倡議的機遇。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 攝


